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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2010）杭上民初字第813号
王恩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

王恩林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四楼11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937号

郝建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浣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案号为（2010）杭上商初字第
937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1191号
张鹏伟、杭州鹏迅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曹国强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期限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20号

冷徒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浣纱支行诉被告冷徒斌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上商初字第62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沈峰坪、沈金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谭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诉被告沈峰坪、沈金泉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催字第57号

本院于2010年5月25日受理了贵州鑫新企业集团营销
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第GA/0100839515号银
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2008年5月21日，出票金额人民币
100000 元，出票人杭州万汇实业有限公司，账号：
6980100100203596，出票行：兴业银行杭州分行，收款人：上
海富凇纺织有限公司，账号：03346100040017068，开户银行：
农行虹口支行营业部，持票人贵州鑫新企业集团营销有限公
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10年8月17日作出（2010）杭下催字第57号民事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
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下催字第56号

本院于2009年11月26日受理了浙江华正进出口有
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第AA/0107451459号
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出票日期2009年 6月2日，出票
金额人民币42856.8元，出票人浙江华正进出口有限公司，
账号：800125657708093001，付款行：中行浙江省分行营业
部，收款人杭州萧山嘉年华服装有限公司，账号：
33001617082050001667，持票人浙江华正进出口有限公
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2010年2月4日作出（2009）杭下催字第56号
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
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催字第20号

申请人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因其遗失支付银行
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杭州市高新支行号码为GA/01
00165482银行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面金额为人民币陆万元
正，出票日期为2010年2月26日，收款人为中国石化国际
事业有限公司，申请人为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民初字第243号

西安飞机工业装饰装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对李
建国诉被告西安飞机工业装饰装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0）杭滨民初字第2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商初字第267号

朱春水：本院对原告屠培强诉被告朱春水、孟妙法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64条、第13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屠培强的诉讼
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滨商初字第267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新商初字第194号

徐浙明：本院对原告沈立成诉被告徐浙明、孙志力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杭富新商初字第1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新商初字第193号

徐浙明：本院对原告沈立成诉被告徐浙明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富新
商初字第1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新商初字第319号

何桂英：本院受理原告罗冠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2010年 12月2日）8：3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新登法庭开庭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新商初字第178号

刘森虎、邵春文：本院对原告尉国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杭富新商初字
第1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建商初字第601号

方树良：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建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洋溪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提出证据材料的期限为30日内。本
案于2010年11月25日8：30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509号

杨道宏：本院受理原告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
司诉被告你、何纪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0年9月20日下午
14时1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09）甬鄞商初字第3064号

陈伟德：本院受理原告高辉诉被告陈伟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甬鄞商初字第30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09）甬鄞商初字第3065号

陈伟德：本院受理原告刘永诉被告陈伟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甬鄞商初字第306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嵩民初字第93号

黄夏峰：本院受理原告俞黄磊与被告黄华美、你抚养费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
举证事项。原告要求被告黄华美支付抚养费7600元，被告黄
夏峰承担连带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09）甬鄞商初字第2924号

王剑波：本院受理原告高辉诉被告王剑波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甬鄞商初字
第29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林咸冬：本院受理原告费元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45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0）甬仑催字第11号

申请人上海鹿慧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
（出票人为宁波蒙迪针织有限公司，号码为GA/0101761984，
出票日期为2009年12月8日，汇票到期日为2010年6月8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5500元，付款银行为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宁波分行北仑支行，收款人为宁波广源纺织品有限公司，最
后持有人为申请人），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
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2010年8月18日作出（2010）甬仑催
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申请人上海鹿慧化工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在汇票
到期日请求支付。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民初字第813号
王恩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

王恩林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四楼11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937号

郝建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浣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案号为（2010）杭上商初字第
937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1191号
张鹏伟、杭州鹏迅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曹国强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期限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20号

冷徒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浣纱支行诉被告冷徒斌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上商初字第62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沈峰坪、沈金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谭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诉被告沈峰坪、沈金泉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催字第57号

本院于2010年5月25日受理了贵州鑫新企业集团营销
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第GA/0100839515号银
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2008年5月21日，出票金额人民币
100000 元，出票人杭州万汇实业有限公司，账号：
6980100100203596，出票行：兴业银行杭州分行，收款人：上
海富凇纺织有限公司，账号：03346100040017068，开户银行：
农行虹口支行营业部，持票人贵州鑫新企业集团营销有限公
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10年8月17日作出（2010）杭下催字第57号民事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
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下催字第56号

本院于2009年11月26日受理了浙江华正进出口有
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第AA/0107451459号
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出票日期2009年 6月2日，出票
金额人民币42856.8元，出票人浙江华正进出口有限公司，
账号：800125657708093001，付款行：中行浙江省分行营业
部，收款人杭州萧山嘉年华服装有限公司，账号：
33001617082050001667，持票人浙江华正进出口有限公
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2010年2月4日作出（2009）杭下催字第56号
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
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催字第20号

申请人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因其遗失支付银行
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杭州市高新支行号码为GA/01
00165482银行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面金额为人民币陆万元
正，出票日期为2010年2月26日，收款人为中国石化国际
事业有限公司，申请人为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民初字第243号

西安飞机工业装饰装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对李
建国诉被告西安飞机工业装饰装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0）杭滨民初字第2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商初字第267号

朱春水：本院对原告屠培强诉被告朱春水、孟妙法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64条、第13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屠培强的诉讼
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滨商初字第267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新商初字第194号

徐浙明：本院对原告沈立成诉被告徐浙明、孙志力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杭富新商初字第1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新商初字第193号

徐浙明：本院对原告沈立成诉被告徐浙明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富新
商初字第1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新商初字第319号

何桂英：本院受理原告罗冠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2010年 12月2日）8：3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新登法庭开庭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新商初字第178号

刘森虎、邵春文：本院对原告尉国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杭富新商初字
第1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建商初字第601号

方树良：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建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洋溪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提出证据材料的期限为30日内。本
案于2010年11月25日8：30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509号

杨道宏：本院受理原告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
司诉被告你、何纪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0年9月20日下午
14时1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09）甬鄞商初字第3064号

陈伟德：本院受理原告高辉诉被告陈伟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甬鄞商初字第30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09）甬鄞商初字第3065号

陈伟德：本院受理原告刘永诉被告陈伟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甬鄞商初字第306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嵩民初字第93号

黄夏峰：本院受理原告俞黄磊与被告黄华美、你抚养费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
举证事项。原告要求被告黄华美支付抚养费7600元，被告黄
夏峰承担连带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09）甬鄞商初字第2924号

王剑波：本院受理原告高辉诉被告王剑波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甬鄞商初字
第29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林咸冬：本院受理原告费元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45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0）甬仑催字第11号

申请人上海鹿慧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
（出票人为宁波蒙迪针织有限公司，号码为GA/0101761984，
出票日期为2009年12月8日，汇票到期日为2010年6月8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5500元，付款银行为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宁波分行北仑支行，收款人为宁波广源纺织品有限公司，最
后持有人为申请人），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
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2010年8月18日作出（2010）甬仑催
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申请人上海鹿慧化工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在汇票
到期日请求支付。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0年8月20日

法官说法

治安警示

生活法理

■通讯员王蓓杨丹丹

4年追债眼看接近尾声， 法院的执
行拍卖款也将兑现，谁想，中途又冒出个
债权人， 要将拍卖款分去大半。 而这个

“ 债权人”处处透着奇怪，让人不由得产
生怀疑。

案情回放：
朱某是慈溪的个体商户，自 2006年

被赖某欠下 14万元货款以来，朱某就费
尽心思追债，但一年时间过去了，货款却
仅讨回十分之一。 2007年，朱某将赖某
告上了法庭， 慈溪法院于同年 8月判决
赖某支付剩余的 12 .6万元货款。

在之后的执行过程中， 两人达成了
和解， 约定分期付款， 由赖某每月支付
3000元。 但在支付了 3个月的欠款后，

赖某又玩起了失踪， 朱某只得再次申请
强制执行。

2009年 10月，慈溪法院对赖某的房

屋进行了拍卖，得款 12万元。 但到法院
要发放执行款时， 却出现了另一个债权
人高某，而且他要分执行款的一大半。

原来，就在拍卖赖某房屋的前三天，

也就是 2009年 10月 9日， 高某拿着赖
某亲笔书写的借条来到了慈溪法院，起
诉要求赖某归还借款 15万元。 同时，长
期失踪的赖某也出现了， 并在第二天迅
速与高某达成了调解， 但赖某并未按约
还款给高某。

于是， 未得到还款的高某就 15 万
元借款名正言顺地要求参与执行款的
分配。

朱某总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在得知
高某与赖某有亲戚关系时 ， 他觉得高
某与赖某是恶意串通 ， 目的就是为了
获得执行款的分配 。 为了维护自己的
权益，朱某就高某与赖某借贷纠纷一案
提出了申诉。

2010年 1月， 慈溪法院对该案进行
了再审。 审查发现，此案中的疑点很多，

无论是借条的形成，还是借款来源，高某

与赖某的陈述都是漏洞百出。也许是心
虚 ，最终 ，高某撤回了诉讼 ，也放弃了
执行款的分配 。 近日，朱某拿到了全部
执行款。

法官说法：虽然朱某的案件结束了，
但是此案暴露出来的问题却远远没有
结束。

近年来，与曾经的单纯避债不同，一
些债权人开始使用一些小手段，在有财
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千方百计不让债
权人顺利拿到钱款。虚构债务并欺骗法
院进行确认，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不仅是
诚信的缺失，也是对法律的藐视，影响了
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底
出台《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
假诉讼案件的若干规定》，特别对此类情
况作了规定。据此，法院对参与制造虚假
诉讼案件的有关人员，可以根据情节轻
重，依法予以训诫、罚款、拘留，对于构成
犯罪的，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通讯员赵杨钟国华

一伙男女以免费旅游及高额回
报为饵， 诱骗中老年人投资参与保
健品连锁经营， 共计骗得 163 万余
元。 近日，被告人黄某、王某及秦某
被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 11年 6个月、6年、3年，并分别
处罚金 10万元、5万元和 2万元。

案情：2008 年 7 月 以 来 ，黄
某 、 王某和秦某伙同刘某等 7 人
（ 另案处理） ，以广州市康鑫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的名义，租用某小区两
间出租房作为办公地点，谎称投资
该公司保健品连锁店可获得高额
回报，诱骗被害人投资。

他们结伙诈骗了马某等 44 名
被害人投资款共计 1636120元。2009
年 4 月下旬，黄某、王某、秦某及其
同案人将上述办公地点关闭后携款

潜逃。 案发后，上述赃款未能缴回。

提醒：黄某等人诈骗的方式是：
由业务员假扮老人协会工作人员、
客户的熟人或者谎称公司周年庆，
通过打电话、派发传单及到公园推
销等方式，邀请中老年人参加公司
提供的免费旅游、免费理疗和免费
早茶等活动。

在活动期间，黄某等人向中老
年人吹嘘其公司资金有10亿，从事
保健品连锁经营；公司发展潜力大，
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开拓市场。投资
该公司，每季可以获得21%至26%不
等的分红,在第四个季度返利时将本
金返还。为了使被害人相信，还给被
害人小额现金作为分红。

他们声称，之所以选中老年人
下手，是因为这些人有时间和闲钱，
平时寂寞又会贪点小便宜，所以骗
他们容易得手。骗子的这番话，实在
是给中老年人敲响了警钟。

假离婚赖债被戳穿

■通讯员盛婉丽

浦江的吴某和丈夫陈某原本是一对蛮恩爱的夫
妻，虽然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但夫妻两人勤勤恳恳，日
子过得相当和睦。 几年前，陈某身患疾病，花了很多钱
医治，病情一直未见好转，反而欠下很多外债。

为了避债，吴某夫妻俩想了一条“ 妙计”：协议离
婚，约定所有财产归吴某所有，所有债务归陈某所有。

此外， 陈某还给吴某出具了一张 20万元的欠条。 不
久，陈某的病治愈了，但却性情大变，成天游手好闲，

三天两头不回家，还搞起了“ 婚外情”。

绝望的吴某便一纸诉状告到法院，要求前夫支付
“ 欠款”20万元。日前，法院查明真相，驳回了吴某的诉
讼请求。

点评：原、被告之间因“假离婚”而形成的经济弥
补费、精神损失费，不受法律保护。因被告生病造成家
庭负债是事实，双方当事人为躲避债务在“离婚”时，
将财产归为原告、债务归为被告，属于规避法律责任
的行为，因此法院不予支持。

半路杀出的债权人搞了个虚假诉讼

一群中老年人被高额回报骗走 163 万
骗子：他们寂寞有闲钱，而且贪小便宜

社会镜像

活钱变死钱
■张广墅画

有媒体报道，北京拟出台“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记者从
多个开发商及业内人士处求证到，他们
确实从银行等部门了解到此消息。一位
业内人士透露，该办法一旦实施，就意
味着开发商的“活钱”将变为“死钱”。

用人单位违约应承担违约金
邓先生问：

我是高级工程师，某公司领导动员我去他公司工
作，许诺给我解决户口、住房的问题。我与该公司签订
劳动合同时就户口、住房及上班时间等问题进行了约
定，并约定了违约金。但我到该公司上班后，公司总是
敷衍，户口、住房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原来，该公司根
本没有能力给我解决户口、住房等问题。请问，我可否
与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追究他们的违约责任？

本报作答：《劳动合同法》并没有限制用人单位
承担违约金，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有关违约、违约金的
约定，涉及劳动者的部分，除法定情形外应为无效，而
对用人单位的部分是有效的。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不
能按劳动合同为劳动者提供合同约定的“劳动条件”
的，你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可以合同的约定要
其承担违约责任。 ■

王景龙 福臣 晓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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